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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函
地址：81249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436號

承辦單位：學習指導中心

承辦人：李姿蓉

電話：07-8012008轉1212

傳真：803-4646

電子信箱：ann670519@ouk.edu.tw

受文者：苗栗縣頭份地政事務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4日

發文字號：高市空大指字第110301185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招生簡章、免試申請資格 (39009247_11030118500A0C_ATTCH1.pdf、

39009247_11030118500A0C_ATTCH2.pdf)

主旨：檢送本校109年度「地政士12學分班」課程簡章乙份（如

附件一），惠請貴單位協助轉知所屬與宣導招生訊息，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校學習指導中心109年度辦理「地政士12學分班」，課程

規劃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規則之

規定，規劃4門課程共12學分。招生以欲考取地政士或對相

關科目有興趣者為對象，其中包含公務人員符合條件並加

修習「地政士12學分班」即可在民國111年4月24日之期限

前（請參附件二），申請地政士全科免試，並取得考試院

及格證書者。

二、詳細招生訊息請參考高雄市空中大學網站首頁-最新消息-

報名系統-線上報名-109-2學期推廣教育「地政士12學分

班」(https://www.ouk.edu.tw/)，或洽高雄市立空中大學

學習指導中心(07-8012008轉1212)。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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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鹽埕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

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

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楠梓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旗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

政府地政局仁武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路竹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臺南市東南地政事務所、臺南

市白河地政事務所、臺南市玉井地政事務所、臺南市永康地政事務所、臺南市佳

里地政事務所、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臺南市新化地政事務所、臺南市歸仁地

政事務所、臺南市鹽水地政事務所、嘉義市政府地政處、嘉義市地政事務所、嘉

義縣政府地政處、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嘉義縣水上

地政事務所、嘉義縣竹崎地政事務所、屏東縣政府地政處、屏東縣屏東地政事務

所、屏東縣潮州地政事務所、屏東縣東港地政事務所、屏東縣里港地政事務所、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屏東縣恆春地政事務所、雲林縣政府地政處、雲林縣斗

南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雲林縣北港地

政事務所、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彰化縣政府地政

處、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彰化縣田中地政事務所、

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彰化

縣鹿港地政事務所、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中山地

政事務所、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太平地政事

務所、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臺中市東勢地政事務

所、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

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苗栗縣政府地政處、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苗栗縣頭

份地政事務所、苗栗縣銅鑼地政事務所、苗栗縣竹南地政事務所、苗栗縣通霄地

政事務所、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

所、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新竹市政府地政處、新竹

市地政事務所、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桃園市龜山地政事

務所、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

所、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桃園市八德地政事務所、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新北市三

重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樹林地

政事務所、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新北市瑞芳地政事

務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臺

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臺北市

大安地政事務所、基隆市政府地政處、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花蓮縣政府地政處、花蓮縣花

蓮地政事務所、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臺東縣政府地

政處、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

所、臺東縣太麻里地政事務所、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南

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南投縣

水里地政事務所、澎湖縣政府財政處、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金門縣地政局、

連江縣地政局

副本：本校學習指導中心

校長 劉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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